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廖堂

裕
(
一)
本
藥
水
設
券
分
送 

以 
一 
千-8

爲
額 

二)
分
送
至
滿
額
爲
止 

(
二)
請
將
此
券
剪
出
塡 

寫
姓
一
住
址 4
本 

匿
者
携
來
本
遇
一
隽 

取
聚
在
埠
外
者
寄 

下
郵
票
二
仙
冨
即 

將
硬
付
上 

(
四 
每
人
限
送 
一 帽 

(
"
)
如
不
剪
出
此
券
塡 

嘉
及
在
与
外
着
不 

寄
郵
票 
一 槪
恕
小 

奉
送

(
入
4
有
意
敢
青
水
街
 

講
免
速
滿
額
後
無

匕
林 

T -5

普 

T T 3

活 
一
水

萌
址 住 文 英 華

文 
姓
名

¥%
<#
價銀實元

每蹲價V7
毫

月
一 
在
七
月

七
本
公
司
所
取
入
股
銀
盡
行
附
貯
本
能
殷
實
銀
行
由
交
到
股
飯

之
後 
月
起
息 

八
本
公
司
招
股
日
期 

九
凡
認
股
不
論
多
少

月
初
壹
日
起
至
扌
一
月 w
日
止 

銀
皎
親
交
或
寄
來
或
交
招
履
人
須
將

認股姓2
籍貫住址註明以個通信

▲
注 
意
分
 
送

此
葯
水
訂
方
酌
葯
歷
時
數
載
愼
重
精
詳
圓
融
活
變
不 

敢
稍
有
輕
忘
且
經
多
數
人
士
試
用
及
名
醫
化
治
確
有 

把
握
方
敢
公
諸
於
世
其
功
用
之
宏
皴
驢
之
速
視
市
上 

所
售
普
通
萬
應
大
同
小
異
等
葯
遍
不
相
侔
今
初
出
世 

志
在
揚
名
用
特
擬
設
券
分
送
壹
千
槽(
不
憑
券
分
送 

者
在
外)
以
期
廣
傳 
大
稚
君
子
請
取
一
試
便
知
本 

主
人
言
门
大
而
非
誇
矣

送
條
 
例

▼
0
▲
中
興
有
限
公
司
增
招
股
份
章 

程
列
左

I

公
司
遵
照 #
國
商
律
經
在
嘉
省
註
冊
原
名
中
興
公
司
現
在 

附
加
右
限
貳
字
名
篇
中
興
有
限
公
司
西
名
爲 

The  C
hina.  Togg

，  ry-Joe  Sboorg  C
O
.3  Inc,  

現
有
支
店
婚
用
此
名
將
來
績
行
分
支
於
美
國
或
中
國
各
大
城 

鎭
亦
採
用
此
奢
不
須
更
改

二
本
公
司
專
營
西
人
婦
糯
服
飾
貨
品
零
活
發
行
生
意
以
吸
取
西 

人
利
權
爲
宗
旨

三
本
公
司
俺
店
設
在
嘉
管
三
藩
市
馬
杰
街
門
牌
九
二
九
號
開
張 

维
点
握
要
爲
商
務/

之
區
其
启
店
八
所
 
一 在
秒
加
免
度 

- 6
斐
士
那 
一 
在
山
羅
曲 
一 
在
山
爹
咕 
一 
在
巴
士
襄
樹
 
一 

在
山
班
端
鈕
埠 
在
朗
别
治
埠
均
擇
謬
境
商
橐
中
心
點
開
設 

俟
股
本
招
足
續
行
分
支
別
境
以
期
商
業
登
展 

四
车
公
司
爲
振
興
僑
胞
工
藝
磨
展
華
商
實
業
起
見
特
自
設
製
母 

廠
製
造
各
種
衣
履
資
品
式
樣
新
奇
爲
婦
孺
輩
所
樂
購
實
足
與 

一 

西
商
作
營
業
上
之
競
爭

五
本
公
司
自
一 
千
几
百
零
九
年
開
首
經
營
資
柄
不
過
貳
萬
元
現 

在
通
盆
計
算
除
分
派
上
利
外
實
有
股
洋
二
丁
七
萬
二
千A
目 

元
〔此
股
率
數
鯉
奉
省
政
府
商
務
委
昌
艮
於
本
公
司
呈
穀
註 

冊
時
詳
細
核
査
屬
實
准
予
存
案
〕
今
議
增
加
股
本
二
一
拾
七
萬 

七
干
四
百
，合
舊
股
本
共
成
七
十
五
萬4
分
作
七
千
五
百
股 

股
收
銀
-
百
太
元
以
美
金
爲
本
位
一 
次
収
足
至
少
沾
股 
一 

份
加
等
更
善
新
舊
普
利
益
格
沾

六
本
公
司
股
华
照
週
息
八
釐
算
毎
年
分
派
二
次
分
派
期
一
在
元

利
權
從
優
奉
玲

廣招商人代理

局
召
集
股
東
臨
時
會

一
七
股
東
尋
常
會
議
預
丸
由
書
記
備
函
通
吿
如
乐
人
不
暇
到 

會
可
依
例
擇
股
東
一
人
爲
到
會
代
表 

(
凱
源
代
表
須
預
將 

代
表
姓
名
于
未
開
會
前
二
一t
天
函
報
本
公
司
註
部
方
合
手.
 

否
則
無
効)
惟
該
代
表
須
携
有
正
式
代
罐
紙
檄
驗
方
有
効
力 

八
董
事
局
會
議
分
兩
福

(
甲
)
尋
常
會
議
毎
月
一 
次
籌
畫
生
意
進
行
事
宜 

(
乙)
特
別
畠
議
遇
有
特
別
事
故
由
繡
理
隨
時
召
集
董
事
有
過 

半
數
之
同
意
亦
可
召
集
之

甘
九
厶
公
司
數
目
日
清
月
結
至
十
月
底
縫
結
算
」
次
幷
縛
生 

意
進
支
存
欠
分
欵
列
覺
印
成
金
分
派
股
東
査
閱
为
昭
信
實 

二一1
本
公
司
一 
切
數
目
除
由
核
數
員
及
董
事
局
隨
岬
稽
查
外
各 

股
東
均
台
稽
査
權
如
股
東
欲
行
稽
査
須
有
股
東
全
覇
十
分
之

以
上
之
同
意
函
知
董
事
局
照
會
嬉
电
預
早
檢
備
清
楚
方
可 

章
程
自
未
備
事
宜
得
由
股
東
會
議
時
提
出
公
同
研
究
取
决. 

正

筋

理

周

崧
 

副

總

傳

林

煥

司 

庫 
陳
春
榮

西
文
書
記 
周
宅
柳 
中

十
凡
認
股
旨 
一 會
認
定
後
卽
作
爲
實
額
其
己
交
股
銀
者
不
得
中 

途
請
退
索
囘
股
銀
以
歸
劃

輕香頭量身熱食滞困倦感冒寒邪傷 &
鼻塞 

重召A
十二種危急励症肚痛吐海霍亂絞腸一 

縮筋等症 
詳細眾法單內註明

總
窶
行
所
残
大
萤
蕎
華
廖
林
葯
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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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出(

1

一 凡
股
處
無
論
交
于
收
股
銀
處
或
交
招
股
人
然
由
經
手
人
即 

時
變
囘
収
條
外
本
公
司
限
计
日
內
定
將
正
式
股
票
分
發
如
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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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aQ

ElaQ
SS^^

  
^

 

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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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
案
事
宣

(
已)
西
文
書
記
專
催 
切
對
外
文
件
及
育
簽
仄
之
權 

(
庚
一
核
數
昌 B
稽
査
公
説
一 
切
數
目
賬
項
事
宜

十
九
董
事
局
爲 
辜
公
司
監
察
機
關
凡
關
于 

4:
意
籌
曾
政
及
其
 

他
重
要
事
宜
写
田
董
事
局
議
决
施
行

二
十
本
公
司
董
事
局
由
全
體
股
東
組
織
之
各
任
年
員
由
董
事 

局
互
選
之

廿
一 
股
東
選
舉
以
占
有
一
股
药
有
一 
選
着
占
多
者
服
費
推
 

岩
下
占
有
拾
股
以
上
方
有
械
選
董
鲁
格 

IT
二
率
公
司
董
事
職
員
任
朋
以 
一
一
绯
爲
限
期̂

^

畫

SB

 

任
聲
奮
力
從
公
無
犯
規
溺
職
情
弊
可
得
連
任
矍
熱
手
仍
 

須
由
董
事
局
證
决
執
行

井
三
家
公
司
職
員
鰹
董
事
局
選
定
後
壹
磴
奪
即
爲
新
舊
敏
就
囊 

代
時
期
惟
股
東
大
會
瑞
舊
職
員
須
將
槌
手
敷
目
欺
項
文
件
會. 

品
及
營
業
情
形
逐
一 
列
册
宜
股
東
報
吿
並
預
售
交
新

III
鼻 

接
理

3
本
公
司
各
職
員
如
不
稱
職
可
由
董
事
局
核
决
開
除
並
即
胃 

接
充
如
董
事
或
不
稱
職♦
総
理
召
集
股
矗
時
會
*
解
决
之
一 

什
九
董
事
局
會
議
須
為
董
事
過
半
數
出
席
方
足
法
定
人
敝
栗
一 

事
務
以
出
席
人
數
過
半
贊
成
爲
標
準
股
東
會
議
須
占
有
公
司 

股
份
過
半
數
之
股
東
出
席
方
爲
合
法
議
决
事
務
以
出
接
東 

占
有
股
份
過
半
數
贊
成
方
牛
効
力 

(
所
謂
出
席
股
東
連
曼 

托
之
代
表
亦
在
其
內)

*

n"六
股
東
會
議
分
應
種

(
甲)
尋
常
曹
議
每
年
舉
行
一
次
例
以
陽
歷
元
月
之
一
第
二
星
期 

一 
日
舉
行
之

(
乙
)
特
別
會
議
遇
自
特
別
要
務
須
股
東
全
備
解
决
時
由
it 事 

局
臨
時
召
集
如
股
東
占
有
股
份
全
數
三
分
之 
有
特
別

.1 見 

確
關
於
公
司
牛
意
事
務
須
股
東
全
體
解
决
時
亦
可
知■
董
事

期
無
収
請
發
函
追
問
惟
親
目
交
到
本
路
寫
字
優
者
不
在
此
例 

十
一
凡
担
任
招
股
人
員
須
即
將
招
得
股
銀
繳
交
本
公
司
以
便
發

給股票 

十二一凡股東如自将名下

別
人
唸
遺
下
其
妻
子
均
須

取
有
本
公
司
股
份
轉
名
單
以
原
人
簽
押
名
字
連
股
票
一 
齊
交 

來
勘
輪
妥
畐
得
率
公
司
許
可
乃
准
將
原
名
取
錯
換
給
新
票
倘 

)
遺
失
被
毁
情
事
須
自
行
登
報
宣
禮
拜
將
股
票
號
數
聲
明
作

本
主
人
以
中
西   

^
繁
參
酌
製
此 

85 水
功
用
能
療
百
搁
一 

靈
驗
可
稱
萬
全
不
論
內
症
外
症
俱
效
或
搽
或
服
隨
宜 

男
女
可 M
 孕
婚
無
忌
有
病
服
之
一
驅
病
得
安
無
病
服
之 

却
病
通
齡
誠
濟
批
之
慈
航
活
命
之
聖
薬
也

(Hr

▲
陳 
春

榮

代

収

股
 
@
 
處
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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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
本
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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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

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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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l・  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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廢
万
能
補
一

十
四
本
公
司
爲
偃
重
財
政
一
广
异
無
論
內
東
或
外
東
及
其
他
團
體 

鳩
不
得
向
本
公
司
移
借
欵
項
以
免
牽
動
公
欺 

苗
五 
卒
公
司
名
義
關
係
用
大
凡
股
東
董
事
及
一 
切
當
職
人
員K
 

得
擅
用
公
司
名
義
爲
私
人
簽
押
各
件
情
事
以
免
牽
累 

丁
六
本
公
司
耆
遞
年
結
算
所
写
溢
利
除
以 - 
成
爲
酬
當 
卡
各 

任
事
職
直
外
餘
則
由
董
事
局
酌
議
或
以
若
千
成
按
股
梅
分
若 

干
成
爲
公
積
視
營
業
情
形
如
何
爲
定 

十
七
本
公
司
日
中
現
沽
款
項
由
司
庫
按
日
如
數
附
入
銀
行
至
提 

支
時
須
由
正
総
理
副
網
理
書
記
三
人
中
有
阳
人
簧
名
方
能
發

▲
代 
理

招

股

處

列

下

瓶 
麝 8

解 
®
 

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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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興
有
限
公
司
啟
一

牛
効
力

十
人
本
公 

81
職
員
額
定
正
總
理
一
名
副
總
理
一
名
中
西
文
書
記 

各 
一 
名
司
庫 
纟
核
數
員
一
名
董
事
九
名

(
甲
)
正
總
理
有
統
籌
全
局
士
意
及
籥
仄
並
署
名
重
要
文
件
舆 

及
委
任
司
理
並
召
集
董
事
局
自
議
之
權
惟
委
任
司
理
須
用 

董
事
局
同
意
万
爲
自
効

(
乙)
副
德/
自
輔
助
正
磔
理
一
切
事
務
之
權

(
丙
)
司
理
專
理
支
店
生 1
事
務
須
受
總
理
指
揮

(
丁)
司
庫
專
理
一 
切
出
入
款
項
事
宜

一 
(
戊)
中
文
書
記
專
理 
一 
切
文
牘
及
登
記
股
東
或
董
事
局
一 
切

▼

。
▲
台
山 

余■

秘 

授學 
古
齋
一 

▲
星盆命理 

精究卜易 

小批八字 一 元 

申批二元 

一 大批星盆三元 

一 
儿宫星盆五元 

流年逐日十元 

卦易五毛 
擇日另議， 

竊謂星盆命理陰陽 

纏度術家斷訣最要一 

幽微吉凶隔線書一 

一 批如蒙惠顧講照 

西字信箱附來便妥 

- 
Bong  

Ko  
Jai  

F,  0,  Bo:a  83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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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O
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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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金
門
致
会 

總
堂 S
 吿
二 

爲
通
吿
事
柄
総
堂
爲 

.
籌
建
廣
州
五
祖
紀
念 

嵐
事
發
起
看
年
鉅
欺 

.既
集
準
新
年
西
歷
六 

月
選
人
返
國
辨
理
建 

一築 
一
切
事
宜
决
不
延 

一
緩
惟
事
体
重
太
需
欺 

一
彌
殷
仰

一
各
埠
尾
仲
有
未
捐
欺 

或
捐
而
未
交
者
迅
即 

催
収
滙
來
以
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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